惠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

鉴定结项审批书

项目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项目负责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所在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填表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
惠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19年11月印制
填  表  说  明

一、按照表内栏目和有关规定认真如实填写，所填栏目不够用时可加附页。

二、“最终成果简介”的写法和要求见审批书内该栏目的“主要内容与要求提示”。

三、无内容填写的栏目可空白。凡选择性栏目请在选择项上划圈或打“√”。
一、数据表

	鉴定结项成果名称
	

	原计划成果形式
	
	现成果形式
	

	原计划完成时间
	
	交稿时间
	

	成  果  形  态
	A．出版物   B．打印稿  C．手稿或其复印件  D．其它

	成  果  字  数
	

	发表时间和刊物名称
	

	获  奖  情  况
	
	被转摘、引用情况
	

	结  项  种  类
	A．正常 B．提前 C．延期 D．免于鉴定 E．申请撤销或中止

	项目负责人及主要参加人员简况

	负责人
	姓    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出生日期
	 年 月 日

	
	所在单位
	
	行政

职务
	
	专业职务
	

	
	研究专长
	
	学历
	 
	学位
	
	联系电话
	

	
	通信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主

要

参

加

人
	姓  名
	单      位
	职  称
	承担任务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总结报告

主要内容提示：预期计划执行情况；成果内容以及研究方法的突出特色、主要建树及创新；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；不足和问题；尚需深入研究的问题。

项目负责人签字：

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三、阶段性成果一览表

	序号
	作  者
	出版或发表题目
	出版或发表单位及时间

	1
	
	
	

	2
	
	
	

	3
	
	
	


四、最终成果简介

	主要内容与要求提示：

1．“最终成果简介”是结项的必需材料，供项目成果的介绍、宣传、推广、转化使用。

2．主要内容应包括：研究成果的重要观点或对策建议（详写）；成果的学术价值、实践意义和社会影响（略写）。

3．该栏目由项目负责人撰写，1000字左右。

4．“最终成果简介”用A4纸打印一份，作为活页附在《结项审批书》中。


五、所在单位审核意见

	主要内容提示：成果质量是否符合项目申请书的要求，课题组的研究工作和自我管理是否符合《惠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。

公  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章）：

年  月  日


六、成果鉴定意见

	本栏不填内容，只附《惠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成果鉴定表》。


七、市社科规划办意见

	平均分
	
	核分人签字
	
	鉴定等级
	
	审核人签字
	

	公   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

1

